
清福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機構)                                                                           2026/04 修訂 

清福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居家照護契約書 
 

本契約已於民國      年      月      日提供立契約書人開始審閱     日(審閱期至少五日)。 

□經由居家護理師解說契約內容，立契約書人已充分理解契約內容，故提前於審閱期內簽訂本契約。 

立契約書人簽章：                    居家護理師簽章： 

立契約書人               (以下稱為甲方)茲因個案需求，願意接受清福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以

下稱為乙方)提供之居家照護，雙方同意訂定契約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式為憑，約定如下： 

一.甲方同意將其家屬(個案)即            先生/女士，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結案日

止接受乙方居家照護。 

二.甲方應有的權利： 

(一) 有權利得到專業醫護人員所提供的醫療服務。 

(二) 若您因健康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時，您的家人或監護人可代為行使權利。 

(三) 宗教、信仰、文化、信念皆有權受到尊重。 

(四) 任何所須負擔費用，應先告知您。 

(五) 有權知道病況進展以及參與訂定護理計劃。 

(六) 有權知道並決定接受來訪的頻率。 

(七) 有權知道各項護理措施的目的、進行過程及注意事項。 

(八) 有權接受或拒絕任何醫護措施，並獲知所做的決定可能引起的後果。 

(九) 有權獲得照護之知識與技巧。 

(十) 有權受到應有的尊重，並保障其隱私。 

(十一)有權被告知所服務之項目將於何時、何種情況下終止提供。 

(十二)有權提出申訴，並得到迅速及公平的處理；亦可對居家護理師或本所提出讚許， 

    申訴或讚許之管道如下： 

       本院申訴電話：（02）2673-0721    24 小時投訴專線：0913-360-601 

       書面申訴：清福醫院院長室        網站：https://www.hsiaohospital.org/    

 新北市衛生局心理衛生及長期照顧科：(02)2257-7155 

 衛生局醫療爭議陳情專線：0800-085-115 

三.甲方應有的義務： 

(一) 應向醫護人員詳盡提供您的健康資料，過去疾病病史、過敏症狀及其有關資料。 

(二) 應遵從醫護人員所提出並經您同意之醫療措施及指示。 

(三) 不應要求醫護人員提供不正確資料或假證明。 

(四) 簽署所有必須的服務同意書及給付必須的費用。 

(五) 將必要的家庭相關資料提供給護理服務機構。 

(六) 參與有關個案護理計劃之擬定。 

(七) 若拒絕接受護理或是不按照原定的護理計畫時，願負責其所產生之不良後果。 

(八) 提供良好及安全的居家環境，並以尊重及體諒的態度對待居家護理人員。 

(九) 與您的醫療團隊充分合作。 

(十) 當您無法履行合約時，請事先通知護理服務機構。 

四.乙方提供甲方接受特殊照護群組與服務頻率： 

□氣切造口器-頻率：       次/月        □留置導尿管-頻率：       次/月 

□留置鼻胃管-頻率：       次/月        □醫師訪視-頻率：       次/至少每三個月一次 

□其他：              頻率：       次/月 

備註：(以上照護項目或頻率若有變更於下方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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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付費用規定： 

   (一)醫療費用： 

 □免部分負擔：全民健康保險卡註記榮民、福保、或持有疾病診斷符合重大傷病者。 

 □5%部分負擔(依健保浮動價調整)：一般健保身分。 

 □自費：不符合健保收案條件或甲方超出乙方提供特殊照護群組服務頻率。 

 

依全民健康保險局所訂之收費標準如下： 

 

 

(二)交通費用：以服務案家往返甲方之計程車費實際支付， 收取車資          元，另視政府公  

              告調整計程車費率或春節期間加成，經乙方向甲方說明後收取。 

   (三)甲方應於接受乙方服務後，當日繳清該次費用，始予繼續服務。 

六.居家病患生理狀況於服務中，突然病情變化或有其他意外、緊急事故，經乙方評估需送醫治療，

甲方或主要照顧者應立即將個案轉送醫院治療，相關費用均由甲方負擔；若因甲方延誤就醫或自

行醫療照護不當所發生之一切後果，由甲方及主要照顧者自行負責。 

(一)緊急聯絡人姓名：       電話：         與病患關係：           

七.甲方在契約期間內，因故必須終止契約或欲拒絕乙方服務須提前通知乙方，另個案出入院、個案

遷移或個案往生，亦請通知居家護理師。 

八.於契約期間內，甲方若有違約行為或符合銷案條件，乙方得提前通知甲方終止契約。 

九.乙方服務時間為周一至周五早上八點至十二點、下午一點至五點，其餘例假日須緊急照護時請至

住家鄰近醫療院所就診。 

(一)主責居家護理師；                  聯絡電話：（02）7730-5110 轉            

(二)居家護理所護理長；林美怡護理長    0913-360-601   （02）2673-0721  

十.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或臨時變動，則須經雙方事先言明同意修訂之。 

    立約書人 

     甲方：                                        機構章戳： 

     機構負責人： 

     聯絡電話：                    地址： 

     乙方：清福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機構章戳： 

     機構負責人：林美怡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 154-1 號 2 樓 
     電話：（02）2673-0721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服務項目 照護項目 總費用 5%費用 

護理訪視 

第一類 

一般護理評估、護理指導、採取

檢體。 

882 44 

護理訪視 

第二類 

一項特殊照護群組：只更換鼻胃

管或導尿管等。 

1222 61 

護理訪視 

第三類 

二項特殊照護群組：同時更換鼻

胃管及導尿管等二項服務。 

1474 73 

護理訪視 

第四類 

三項以上特殊照護群組：同時更

換鼻胃管、導尿管、氣切造口。 

1726 86 

醫師訪視 身體評估、醫療諮詢及建議。 1304 

630 

65 

31 

管路 材質 耗材部分

負擔皆以

健保浮動

價 5%計算 

鼻胃管 矽質 

導尿管 矽質 

氣切 

套管 

矽質 

一般 

特殊材質 


